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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城港市教育局关于做好2022年广西教学名师、
特级教师、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

评选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科局，市直各学校：

根据《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广西教学名师、特级

教师、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教

师范〔2022〕5 号）精神，为做好我市的评选推荐工作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原则

严格按照评选范围及条件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
按照自下而上、逐级推荐、差额评选、民主择优的方式，推荐出

本地区、本单位近年来在教书育人、为人师表等方面充分发挥模

范带头作用，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等方

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人选，确保推荐人选符合条件、群众公认、名

副其实，真正具有先进性、典型性和代表性。

二、推荐要求

（一）评选推荐工作坚持向基层和教学第一线倾斜，向条件

艰苦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、边境地区、乡村学校教师倾斜。

（二）在同等条件下，优先推荐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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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衔接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工作满 1 年且该项工作业绩突出的

教育工作者。

（三）推荐的广西教学名师、特级教师、优秀教师人选中，

担任学校和教研机构党政正副职领导职务人选不得超过人选总

数的 30%（担任教学任务的村级学校领导以乡村教师身份参评，

不占中小学校领导比例）。

三、推荐名额

自治区分配我市的推荐名额为广西教学名师 2 人、特级教师

4 人、优秀教师 4 人、优秀教育工作者 4 人。我市分配给各县（市、

区）和市直各学校的推荐名额详见下表。无符合评选条件人选的

单位（学校）可不推荐。

单位
广西教学

名师
特级教师 优秀教师

优秀教育工作者

教育管理
人员

中小学校行政
管理、教辅人员

中小学
班主任

市教育局

不限推荐
名额

不限推荐
名额

0 1 0 0

上思县 2 1 1 1

东兴市 2 1 1 1

港口区 2 1 1 1

防城区 2 1 1 1

市直中小学
（每所学校）

1 0 1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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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组织领导

为加强对评选推荐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市教育局成立 2022 年

广西教学名师、特级教师、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推荐

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名单如下：

组 长：许大俭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，市教育局党组书记、

局长

副组长：吴 平 市教育局副局长

黄庭华 市教育局副局长

成 员：蒋小荣 市电教站站长、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（兼）

张 慧 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长

陈克徐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负责人

区志宁 市教育局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科科长

陈振友 市教育科学研究所负责人

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教育局人事科，由张慧同志兼任办公

室主任，负责评选推荐的日常工作。

五、材料要求

（一）材料报送时间。材料报送市教育局人事科截止时间为

2022 年 6 月 9 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推荐上报公文。纸质版 1 份，正文内容包括评选推荐

工作完成情况、公示情况等，附件材料包括按推荐项目分类的推

荐人选简明表。

（三）推荐人选材料。按桂教师范〔2022〕5 号的材料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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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。纸质版材料要求每人一个档案袋，档

案袋右上角按统一命名方式编写。电子版材料刻录成光盘，按推

荐项目分类的推荐人选简明表 Excel 版一并刻录。纸质版和电子

版材料命名方式统一为“各县（市、区）/单位名称——推荐项

目——简明表排序号”，如“上思县——特级教师——001”。

为确保评选推荐工作顺利进行，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市直各

学校按照规范要求报送材料，未尽事宜请联系市教育局人事科，

联系电话：2883827，地址：防城港市港口区万山路 500 号林业

大厦 801 室。

附件：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广西教学名师、特

级教师、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

的通知（桂教师范〔2022〕5 号）

防城港市教育局

2022 年 5 月 23 日


